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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经营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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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半年度报告摘要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国寿投公司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前身为北京创格科技

发展公司 

股东/股东会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股东会 

董事/董事会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会 

监事/监事会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监事/监事会 

国寿集团 指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和于2016年5月12日股东作出的有关决定，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在境内分期公开发行

的本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次债券而制作的《国

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

本次债券的投资者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 

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级机构、资信评级机

构、中诚信 
指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登记机构、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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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程》 

近三年、最近三年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近三年末 指 2013 年末、2014 年末、2015 年末 

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及 2016 年 1-6 月 

报告期内 指 2016 年 1-6 月 

报告日、报告期末 指 2016 年 6 月 30 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

节假日和/或休息日）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

假日） 

元、千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千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因四舍五入在尾数上略

有差异，并非计算错误。 

 

  



 

6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在半年度报告及本摘要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情况如下所示： 

1、债券代码 136557 

2、债券简称 16 国寿投 

3、债券名称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4、发行日 2016 年 7 月 19 日 

5、到期日 2023 年 7 月 20 日 

6、债券余额 人民币 20 亿元 

7、利率 3.24% 

8、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

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

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

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9、上市或转让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仅限合格投资者 

11、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

并且尽本公司所知，亦没有迹象表明本公司未

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 

12、特殊条款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公司债券其他情况的说明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期限为 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报告期末，该期债券尚未

到行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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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报告期和上年末（报告期和上年相同期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

列示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原因（同比变动

超过 30%） 

1、总资产 1,560,070.54 1,539,213.71 1.36%  

2、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93,930.59 1,100,978.90 -0.64%  

3、资产负债率(%) 23.82 22.18 7.37%  

4、流动比例 6.38 4.81 32.64% 1 

5、速动比例 1.85 1.42 30.31% 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变动比例  

6、营业收入 74,554.68 66,527.33 12.07%  

7、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8,745.78 82,317.09 -52.93% 2 

8、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净额 
-2,132.64 6,699.88 -131.83% 3 

9、EBITDA 利息保

障倍数 
29.35 50.67 -42.08% 4 

10、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00%  

11、利息偿还率 100% 100% 0.00%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预付账款-存货-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4）EBITDA=净利润+利息支出+所得税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 

折旧+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 

（5）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6）贷款偿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注：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次债券尚未完成发行，因此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贷款

偿还率和利息偿还率计算中并未包含本次债券有关利息和本金的偿还。 

 

（二）变动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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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应付账款金额

下降导致流动负债减少。 

2、报告期内，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公司确认的联

营企业重庆信托投资收益减少 3.88 亿元。 

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减少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公司持续

增强投资能力而增大投入所致。 

4、报告期内，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 2016 年上半

年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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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及行政处罚案件。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本公司也未获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 

（四）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中列

示的重大事项。 

  




